南訓合字102第97號
●光電暨半導體工程師 ●設備工程師養成班
「區域重點產業專業人才職前訓練計畫委託訓練暨就業彙管作業服務」
招生簡章
主辦單位：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臺南職業訓練中心
	光電暨半導體
工程師養成班(一)
	光電暨半導體
工程師養成班(二)
	設備工程師養成班
	每班
時數
	每班
名額

	機械與自動控制概論
	技術人員機台操作基礎英文
	精密機械設計與應用
	150
小時
	30
人

	微電子學
	技術人員操作基本數學
	自動化工程概論
	
	

	基礎電路與測試
	半導體產品與產業認識
	機械與自動控制概論
	
	

	真空技術原理與應用
	光電產品與產業認識
	Q系列PLC基礎課程
	
	

	半導體製程與設備
	機械、組立相關操作
	Q系列PLC進階課程
	
	

	高效率太陽能模組封裝技術
	識圖能力
	微處理機應用技術
	
	

	奈米元件製程與檢測
	無塵環境及裝備介紹
	數位邏輯設計
	
	

	伺服控制系統構成
元件技術
	無塵室觀摩演練
	生產設備保養維護制度
	
	

	生產設備保養維護制度
	基礎電路與測試
	專業精神與自我管理
	
	

	專業精神與自我管理
	微電子學
	工作團隊與團隊協作方法
	
	

	職場與職務之認知
與溝通協調技能
	真空技術原理與應用
	職場與職務之認知
與溝通協調技能
	
	

	工作團隊與團隊協作方法
	半導體製程與設備
	
	
	

	
	壓力紓解與情緒管理
	
	
	

	
	工作團隊與團隊協作方法
	
	
	

	
	職場與職務之認知
與溝通協調技能
	
	
	

	含就業市場趨勢分析、求職技巧課程、性別平等課程及企業實習/參訪
	
	


培訓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 
上課日期:●光電暨半導體(一)、(二)102/8/12~9/6   ●設備工程師102/8/27~9/24
上課時間: 08:30~17:30或09:00~18:00  (中午休息一小時)
上課地點:成功大學成功校區工程科學系教室
訓練費用:一般失業者:政府補助80%，自行負擔20% (4217元，可申請青年就業讚計畫)，           符合免繳身分者，經主辦單位審核通過，政府全額補助。
參訓資格: 15~29歲失業青年。性別不拘。具備理工背景為佳。學歷:大專(含)以上畢業，具工作能力及就業意願之適訓失業者優先。學員須以結訓後直接就業為目標，無就業意願或有升學計畫者不予錄訓。
補助對象: (1)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1.就業保險被保險人自願失業者2.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失業者
          (2)特定對象之失業者:1.獨立負擔家計失業者2.身心障礙失業者3.原住民失業者4.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業者5.長期失業者6.更生受保護人失業者
          (3)其他對象之失業者:1.參加職業工會、農會或漁會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失業者2.外籍及大陸地區配偶之失業者3.因犯罪被害之失業者4.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失業者5.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戶籍國民6.取得居留身分之泰國、緬甸、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際人民7.因天然災害受害之失業者，於災害發生之次日起1年內參訓8.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之失業者9.受貿易自由化影響失業勞工10.自立少年之失業者11.家暴及性侵害被害人失業者12.經社工員訪評有經濟困難者之失業者。
報名作業: 請至職訓e網報名(http://www.etraining.gov.tw/index.html)
[bookmark: _GoBack]錄訓作業:（一）自行報名資格合格者參加甄試。（二）甄選方式：採筆試、口試方式進行      (筆試占50 ％面試占50 ％）（三）筆試合格分數：60 分
聯 絡 人: 徐筱涵專員06-2384278#811; seraphim-317@aicsp.org.tw; 
          毛景華專員 06-2384278#803 sabrina@aicsp.org.tw;
          黃詩芸組長06-2384278# 813


